
○○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處分書，提起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89.12.27. 臺八十九訴字第35778號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2月27日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代理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Ｂ一二０六七九九九六訴願人因違反公

平交易委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九）公處字第一一八號處

分書，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以○○有限公司未經其同意

，而以不正當之盜拷方法，取得其創設○○人力銀行網站（網址xxxxx ）

，登錄之求職者個人資料等資訊，並將之複製至所經營之○○人力銀行網

站（網站xxxxx ），有違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

十四條規定，於八十九年一月間向原處分機關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

簡稱公平會）提出檢舉。案經原處分機關調查結果，以○○人力銀行網站

之實際經營與維護者係訴願人（原為○○有限公司），而求職者於○○公

司之○○人力銀行網站登錄之詳細履歷資料，唯有與○○公司簽約付費之

求才廠商方得獲悉全部內容，一般大眾瀏覽網頁不能得求職者之個人姓名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網址、居家聯絡或戶籍地址等個人資料，訴願人並

非與○○公司簽約之客戶，即使為其求才客戶，亦僅能依約定限於委託者

內部求才之用，惟其經營之○○人力銀行網站中卻出現與○○人力銀行網

站極為雷同之求職者履歷資料，且該履歷資料亦包含前揭求職者聯絡電話

、住址等詳細個人資料，其內容如自傳等亦幾近完全相同；又查關係人○

君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之證詞，可認○○公司於八

十八年九月至八十九年一月間曾委託訴願人求才，然○君未於○○人力銀

行網站登錄履歷資料，並指認○○公司於面試時（八十八年十一月間）持

有○○人力銀行網頁式樣之履歷資料，是○○公司係經由○○人力銀行網

站獲悉○君之履歷資料，殆無疑義，訴願人雖稱履歷資料係免費登錄，其

甚難進行控管，或許為○君等人自行登錄，或其友人代為登錄云云，惟經

該會向○君等關係人函查結果，渠等皆表示從未至其他網站登錄個人履歷

資料等語。訴願人經營之○○人力銀行網站之履歷資料，與○○公司出示

之履歷資料除格式編排係屬個別網站風格外，其餘內容幾近相同，尤以求

職者自傳部分亦屬一致，求職者既自稱未至○○人力銀行網站登錄，訴願

人亦未舉證其○○人力銀行履歷資料從何而來，自堪認定係取自○○公司

之○○人力銀行求職者履歷資料。訴願人由○○人力銀行網站榨取求職者

個人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上之求職者登錄資料，藉以招攬更多客戶，來

增加自身之交易機會並增進廣告收益之行為，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



為，足以影響以價格、品質、服務等效能競爭本質為申心之交易秩序，並

對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具商業競爭倫

理之非難性，業已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經衡酌訴願

人之營業收入情形暨其行為動機、對市場交易秩序之影響程度、預期不當

利益、違法持續期間及違法後態度等因素，乃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

，處訴願人罰鍰新臺幣（下同）二十五萬元，訴願人並應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發給八十九年

七月六日（八九）公處字第一一八號處分書。訴願人不服，以○○人力銀

行網站之履歷資料乃係開放公眾免費登錄，並無任何控管或查證之程序，

是對登錄資料之來源及正確性無從查證，且其並未對登錄者收費，亦未介

入求職者與求才廠商間僱用關係之協商過程，僅係提供兩者間之電腦媒合

，自無義務查證網站登錄資料之來源及真偽；又網際網路已在短期內成為

影響人類最大之新興媒體，且有傳播快速、沒有地域疆界及資訊開放不具

私密環境等特性，要求網站所有人查證該網站上所登錄資料之來源，顯然

不具期待可能性，系爭登錄資料縱非關係人○君至○○人力銀行網站登錄

，亦不足以認係其至○○公司之網站所榨取；另求職者於○○公司網站上

登錄其個人履歷資料，目的即在增加獲取工作之機會，是以該履歷資料即

使經由多數網站媒合，亦當為求職者所樂見，而無將該履歷資料交由該公

司專用、專售之意，原處分機關不應將系爭履歷資料認屬○○公司所專有

云云，提起訴願

　　　　理　　由

　　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

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為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及第四十一

條前段所規定。查○○公司於八十五年二月間創設○○人力銀行網站，提

供求職者與求才者資訊服務及媒合管道，求職者可於該網站上篩選適合之

工作機會，亦可免費直接線上登錄及維護履歷，○○公司根據求職者之履

歷資料，每日提供委託求才企業進行媒合，該履歷資料惟有委託該公司求

才之企業，方得查詢瀏覽，訴願人並非委託○○公司求才之客戶，卻於八

十八年十一月間以不正當之方式進入○○人力銀行網站，取得求職者之履

歷資料，複製至其經營之○○人力銀行網站，並提供其本身之客戶求才之

用，凡此有○○人力銀行網站介紹、求才及線上登錄履歷、履歷維護、○

○人力銀行網站及○○人力銀行網站登錄關係人○君、○君之個人履歷及

該二人與○○公司之回函等資料附原處分機關卷可稽，原處分機關以訴願

人未以己力爭取客戶，而藉取自他人網站之求職者履歷資料方式，擴充己

身網站資料，核有不公平競爭行為情事，乃處以罰鍰二十五萬元，揆諸首

揭規定，並無不合。又訴願人雖係免費提供求職者登錄履歷，亦未介入求

職者與求才廠商之協商過程，惟此一免費登錄履歷方式，自會擴增自身網

站上之履歷資料，進而使求才廠商認為訴願人擁有眾多之求職者資料，兩

增加與其進行交易之誘因及動機，該履歷資料實為訴願人增加交易機會與

廣告收益之工具，其對所經營之○○人力銀行網站求職者履歷資料庫中，

既出現未經求職者授權登錄之履歷資料，又未舉證說明其網站上之關係人



○君等之履歷資料從何而來，而○○公司於檢舉時曾提示訴願人所經營○

○人力銀行之IP位址，經檢視○○人力銀行網站專屬 VIP網頁留存之進入

者主機位址資料，可知○○人力銀行網站所屬IP址之四位使用者，有進入

○○人力銀行網站專屬 VIP網頁查詢求職者之詳細個人資料之事實，堪認

訴願人有榨取○○公司網站求職者個人資料，再混充為自身網站資料之情

事，訴願人既為網站經營者，即應對網站上流通之資訊進行某種程度之控

管，尚不得以其並無查證資料來源之義務及網際網路不具私密性執為免責

之論據。至求職者個人履歷資料是否應由某網站專用，或求職者本身是否

樂見其履歷於各種網站上流通，均與訴願人以不正當方式將他網站資料混

充為自己網站資料，具商業競爭倫理之非難性之認定無關，復經公平會（

八九）公法字第０二八三三號訴願答辯書辯明在卷，所訴核不足採。本件

原處分應予以維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是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劉春堂

　　　　　　　　　　　　　　　　　　　　　　　　　　委員　尤明錫

　　　　　　　　　　　　　　　　　　　　　　　　　　委員　陳　樹

　　　　　　　　　　　　　　　　　　　　　　　　　　委員　董保城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蔡茂寅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